
7月3日（星期五）
09:00–17:45

2026 国际法论坛

开创新前沿：

敬邀出席 ,
    集思广益!

全球太空经济正迅速转型，逐步形成一个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商业生态系统。 中国內地预计到����年， 将实现以
万亿美元规模计的太空经济。 随着低地球轨道卫星星座的扩展， 以及商业发射的数目激增， 太空金融与数据服
务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香港凭借其成熟稳健的金融市场、普通法制度以及 「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具备迎接新
趋势的优势。

然而， 机遇也伴随挑战， 包括轨道拥堵、太空碎片以及复杂的监管缺口。 现有的国际公约并不足以应对外空商
业化的高速发展。

是次论坛将汇聚业界领袖、 法律专家、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代表， 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 共同探讨这些
重要议题。

立即注册， 携手开创太空经济法律与商业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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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冊 地点

香港 JW万豪酒店宴会厅

语言
英语
(将提供同步中文翻译)

注册费用
AAIL会员参会证（含午餐）： HK$1,200 
AAIL会员全会通行参会证（含午餐及晚宴）：HK$2,200
标准参会证（含午餐）：HK$2,000
标准加享参会证（含午餐及晚宴）：HK$3,000

查询
events@aail.org

香港律师会 持续专业发展学分申请中

茶歇10:20–10:50       

欢迎致辞
梁定邦  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  主席

09:00–10:20       

开幕致辞

林定国  金紫荆星章、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律政司司长 

张长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副特派员

Kamalinne Pinitpuvadol （录像发言）  
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  秘书长

主题演说

郑若骅  大紫荆勋贤、金紫荆星章、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
国际调解院  秘书长 

Aarti Holla-Maini （录像发言）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  主任

注 册

会 员 申 请

https://events.aail.org/gb/event/2026_Colloquium
https://aail.org/zh-hans/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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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2:20       

专题研讨（一）：太空商业化的机遇
将 探讨太空商业化的 前沿，重 点阐述香 港 如何凭借成 熟 稳健的金融市场、深厚的资金池以及战略 性的
「超级联系人」角色，推动专业化的太空保险产品，吸引太空初创企业，并驱动创新数据应用，从而构建
可持续的太空产业。 

主旨演讲
叶刘淑仪  大紫荆勋贤、金紫荆星章、太平绅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

主持人
Justin D’Agostino  荣誉勋章
史密夫斐尔事务所  全球首席执行官

讲员（按英文姓氏排序）

Sorajak Kasemsuvan
Tune Protect 保险公共有限公司  主席

彭宏逖
创星汇  副主席

何嘉裕
亚洲卫星有限公司 工程部副总裁

专题研讨（二）：太空治理
商业太空资产的快速扩张、巨型星座造成的轨 道拥堵、太空碎片激增、未来星座脱轨带来的风险，以及
频谱分配的激烈竞争，讨论将聚焦这些挑战如何对太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的威胁，并凸
显了有迫切需要去更新法律框架，以及建立稳健的风险管理策略，以弥补现有国际公约的不足。专家们
将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建立全面的太空资产登记制度、设计创新的保险机制，以及制定具前瞻性
的政策，以便在日益拥挤的轨道环境中，提升安全性、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另外，亦会借鉴民航领域的成
功经验，展示其发展完善的监管框架，如何有效地应对拥挤空域所带来的风险。 

柯乐
金杜律师事务所  注册外地律师

主持人
梁定邦  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  主席

讲员（按英文姓氏排序）

Rosanna Deim-Hoffmann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  太空法与政策负责人

李载云
香港中文大学  法律学院副教授

苏金远
武汉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

14:00–15:30     

茶歇15:30–16:00     

12:20–14:00       
午宴演说
Luigi Scatteia 
普华永道 航天业务负责人



16:00–17:30       

17:30–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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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三）：外太空的争端解决
随着外太空商业活动日益增多，围绕轨道位置、频谱干扰以及卫星碰撞的跨境冲突也越趋复杂。香港拥
有国际公认的普通法制度和丰富的仲裁经验，使其成为解决这些争端的合适地方。另外，亦会深入探讨
支持太空经济所需的争端解决机制，包括建立专门的亚洲太空法仲裁中心的可能性。 

主持人
Paul Starr  
金杜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香港争议解决／基础设施业务负责人及国际仲裁团队联合协调人

讲员（按英文姓氏排序）

Suwijak Chandaphan
泰国皇太后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

Simon Chapman  御用大律师
史密夫斐尔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

Lalin Kovudhikulrungsri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

赵云  太平绅士
香港大学  法律学院郑家纯基金国际法教授及副院长（内地事务）

闭幕致辞
黄元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特首政策組組長

支持伙伴（按英文名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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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定邦博士为香港资深大律师，从事国际诉讼、仲裁和金融监管的法律事务。他在香港
公务员行列服务了��年后，于����年开始在香港执业。����年至����年，梁博士曾担
任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理事会及上市委员会委员，并身兼其纪律委员会及债务证
券工作小组主席，以及担任联交所香港及中国上市小组法律委员会的联席主席，负责制
定中国企业于香港上市的法律框架。����年����年，出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
员会主席。同时，是首位获选为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主席的亚裔人士。����年
����年，应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私人邀请，出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年�
月至����年�月，获委任为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主席。他曾任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金融学院专家小组召集人，并担任金管局金融学院筹备委员会成员。����年
他获委任为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金融促增长及基础设施专责小组联席主席，另获委任为
中国证券化论坛的联席主席。

梁定邦  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  主席

林定国先生加入政府前是私人执业资深大律师，专注于一般民商事诉讼，并已通过粤港
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他曾任香港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年至����年）及主席
（����年至����年）。他自����年起不定期出任香港高等法院暂委法官，并曾获聘请
为深圳国际仲裁院和中国国际经济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及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定国
先生曾任多项公职，例如消费者委员会主席、行政上诉委员会主席、廉政公署审查贪污
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和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委员。

林定国  金紫荆星章、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律政司司长

Kamalinne Pinitpuvadol 博士于泰王国曼谷朱拉隆功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于法国
罗伯特．舒曼大学（又称斯特拉斯堡第三大学）获得国际法硕士学位（深入学习文凭，
即DEA），并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法学博士）。在担任亚洲—
非洲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之前，他曾出任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泰国外交部国际
经济事务司国际法高级法律专家。他还曾担任国际贸易与发展研究所（公共组织）执行
主任以及泰国国际法协会秘书长。

Kamalinne Pinitpuvadol  
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  秘书长

张长伟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他获得法学
硕士学位，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长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副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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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骅教授是国际调解院首任秘书长。她曾于����年�月至����年�月担任中国香港
特区律政司司长。郑教授曾担任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和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副主席。
����年，她当选特许仲裁员协会全球主席，成为首位担任该职位的亚洲女性。她曾任世
界银行制裁委员会委员，以及����年召开的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第��届年会主席。
郑教授拥有丰富的争议解决经验，曾以大律师、仲裁员和调解员身份参与多起复杂的
国际商事及投资案件。����年，她获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行政理事会主席委任，进入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员名册，����年获中国委任进入名册。她曾担任国际投资
争端解决中心和常设仲裁法院管理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仲裁员，以及国际投资争端
解决中心撤销程序中的临时委员会委员。在学术领域，她现在担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郑若骅  大紫荆勋贤、金紫荆星章、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
国际调解院  秘书长

Aarti Holla-Maini女士于 ���� 年 � 月 �� 日由联合国秘书长António Guterres任命，
担任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主任。Holla-Maini女士在航天与卫星领域拥有三十年丰富
经验，主要与各大国际组织和监管机构合作。在加入联合国之前，她曾担任全球卫星运
营商协会秘书长。作为业界公认的领军人物，她在推动公私营合作及跨界別伙伴关系、
国际高层倡导、战略沟通，以及协调多方持份者方面，均展现出卓越的成就。在掌舵
全球卫星运营商协会期间，她成功推动该机构转型升级，从一个区域性组织发展为代表
全球商业卫星运营商的国际性组织。Holla-Maini女士拥有伦敦国王学院法学（含德国
法）学士学位，以及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除母语英语外，她还精通
法语、德语和旁遮普语，并略懂荷兰语。

Aarti Holla-Maini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  主任 

叶刘淑仪为现任新民党、汇贤智库和海上丝绸之路协会创会主席，以及全球繁荣峰会的
创始人。她于����年�月加入政府公务员政务职系，参与民政事务、保安、工商和贸易
等多方面的工作。她于����年�月晋升局长。她曾于����年�月至����年�月担任保安
局局长。她从����年至����年透过地区直选担任立法会议员，并于����年��月及����
年�月获委任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她亦曾担任香港大学校董会委员。����年获香港
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

叶刘淑仪  大紫荆勋贤、金紫荆星章、太平绅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

黄元山博士现为特首政策组组长。他曾为团结香港基金高级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
长，以及立法会议员。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后考获耶鲁大学国际关系所东亚
研究硕士学位，以及香港大学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工作，
包括瑞银执行董事（伦敦）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董事总经理（亚洲）。他曾任多项公
职，包括金融发展局董事局成员、市区重建局董事局成员、城市规划委员会成员，以及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成员等。

黄元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特首政策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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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w i j a k  C h a n d a p h a n  博 士 是 泰 国 皇 太 后 大 学 法 学 院 副 院 长 ， 专 注 于 空 间 法 与 空 间
政策领域。他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经济学博士学位，其研究重点为小型卫星
星座所带来的法律挑战。Chandaphan博士曾代表泰国参加国际太空法论坛，包括联合国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会议。他是国际空间法学会成员，并以访问学者身份与北京
理工大学保持学术联系。他目前的研究方向包括泰国太空法的法律框架发展、新兴空间
活动的监管，以及新太空经济的推进。

Suwijak Chandaphan
泰国皇太后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

Simon  Chapman律师领导该所在亚洲市场领先的争议解决业务，专注于国际仲裁及
与仲裁相关的诉讼。作为资深辩护律师，他经常以首席律师身份，在全球主要仲裁
中心的法院及仲裁庭出庭辩护。他的业务涵盖各类涉及主要仲裁规则的投资条约仲裁
与商业仲裁，尤其擅长处理涉及欺诈、违反保证的复杂索赔案件，以及并购后纠纷、
合资企业与股东争议。他曾为多国政府、国有企业、主权财富基金及各界企业巨头
提供法律服务，产业范畴横跨能源、私募股权、加密货币、金融、酒店管理，以及
科技、媒体与电信等领域。作为撤銷訴訟程序方面的专家，Simon Chapman曾在香港
法院处理过最大型的仲裁裁决挑战案件，并就相关程序为新加坡及英格兰和威尔士
法院的提供法律意见。他还经常受委托向法院和仲裁员申请紧急临时措施，包括申请
反诉禁令和以仲裁為由中止訴訟。除担任代理律师外，Simon Chapman亦经常受邀
担任首席、联席或独任仲裁员，参与各类机构仲裁及临时仲裁案件。自����年起，
他出任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并在所有主要法律界名录中位列前茅。他于����年及 
2023 年荣获 Benchmark Litigation 评选为「年度国际律师」，并入选《全球仲裁评论》
「45位45岁以下杰出仲裁律师」榜单。

Simon Chapman  御用大律师
史密夫斐尔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

Justin D’Agostino 是史密夫斐尔事务所全球首席执行官，该所是世界领先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之一。他常驻香港，领导史密夫斐尔事务所全球共六千名优秀人才，致力协助客户实现目标
，并应对经济、科技及地缘政治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他是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的顾问
委员会成员、香港律政司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专家顾问组成员、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以及巴
黎国际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同时拥有香港律师及英格兰出庭律师的执业资格。2021年，
他获颁香港荣誉勋章，以表扬他在推动仲裁及争议解决发展方面的贡献。

Justin D’Agostino  荣誉勋章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  全球首席执行官

Rosanna Deim-Hoffmann 現任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太空法与政策负责人，負責领导全球
工作，以支持各國制定和实施国家层面的太空法律與政策。在新成立的太空可持续发展部
门中，她致力于推动法律框架与实际操作的融合，促進国际社会在外层空间安全与可持续
使用方面的合作。她还担任联合国外层空间和平利用委员会属下的「空间资源活动法律问
题工作组」以及新成立的「空间态势感知专家组」的秘书。在加入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
之前，Rosanna Deim-Hoffmann曾担任欧洲空间法中心行政人员，并曾任欧洲航天局公共国际
法部的初级法律官员。她的职业生涯始于维也纳大学和奥地利联邦司法部，並曾在司法部
担任副处长一职。

Rosanna Deim-Hoffmann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  太空法与政策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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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 jak  Kasemsuvan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获国际法硕士学位，并于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取得国际法（海洋法）博士学位。在伦敦期间，他曾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泰语服务部门担任翻译员和广播员。回到泰国后，他从事外交工作，教授国际法，
并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法学院开创了航空法与外层空间法课程并任教至今。他曾担任
泰国易三仓大学法学院院长和泰国斯坦福国际大学校长。Kasemsuvan博士也曾任职
私营机构，包括出任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总裁、泰国MCOT公众有限公司主席、曼谷
航空中心公众有限公司的主席、Electricity Generating公众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以及
Seamico证券公众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02年至2004年及2006年，他获任命为泰国
外交部副部长。Kasemsuvan博士也是泰国东北皇家理工大学理事会副主席，以及亚洲
和平与和解委员会理事会成员。

Sorajak Kasemsuvan
Tune Protect 保险公共有限公司  主席

柯乐律师的执业领域专注于跨境融资交易、资产融资及交通运输领域。柯律师拥有
20年代表中国和国际贷款人、牵头行、保荐人和企业处理一系列跨境融资交易的经
验，包括资产融资、银团贷款、结构性融资、项目融资和贸易融资。柯律师在代表
中国和国际出租人和融资人处理客机和公务机租赁与融资、资产组合买卖，以及与
设备制造商的采购订单和商业协议事宜的方面，亦有丰富经验。此外，她在航运融
资 及 项 目 融 资 方 面 亦 具 备 深 厚 经 验 。 柯 律 师 自 2 0 1 7 年 起 被 《 钱 伯 斯 亚 太 》 评 为 航
空 金 融 领 域 的 领 先 律 师 ； 并 于 2 0 2 6 年 获 《 法 律 5 0 0 强 》 评 为 资 产 融 资 领 域 的 领 先 合
伙人。

柯乐
金杜律师事务所  注册外地律师

Lal in  Kovudh iku l rungs r i  现 任 泰 国 国 立 法 政 大 学 法 学 院 副 教 授 ， 并 于 该 校 获 法 学
学士（荣誉）学位。她先后毕业于麦吉尔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所，及荷兰莱顿大
学国际航空与空间法研究所，分别获得法学硕士与法学博士学位，其研究重点为残
障 人 士 的 航 空 旅 游 权 利 。 K o v u d h i k u l r u n g s r i 教 授 以 泰 语 和 英 语 发 表 多 篇 学 术 文 章
，参与了多项重要法规的制定工作。她曾出任多个专业委员会委员，其中包括航空
争议解决法规工作组、泰国《空间活动法》起草工作组，以及泰国国家空间政策委
员会。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航空与空间法与人权的交叉领域。

Lalin Kovudhikulrungsri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

何嘉裕先生为亚洲卫星有限公司工程部副总裁，在卫星通信行业拥有逾30年的经验。
在亚洲卫星有限公司任职期间，他曾担任轨道动力学经理，负责公司卫星从发射、轨道
提 升 到 退 役 再 入 轨 的 轨 道 活 动 ； 他 也 曾 任 运 作 部 副 总 裁 ， 全 面 管 理 7 x 2 4 小 时 卫 星
运行、客户网络运营与服务中心、用于卫星测控的地面站设施，以及电信及广播服务
所需的基础设施。目前，何先生负责领导工程团队处理新卫星采购项目，包括制定技术
规范、施工监控、发射任务和在轨测试。此外，他还负责公司的信息系统与网络安全工
作。何先生拥有香港城市大学工程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何嘉裕
亚洲卫星有限公司  工程部副总裁



讲
员

按
英

文
姓

氏
排

序

李载云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自2004年起，一直从事航空法与相关
政策领域的教学及研究工作，是国际知名的航空法专家。他的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为
航空法与竞争法。李教授在航空业界拥有七年的法律事务经验，曾就公司责任、政府
监管及竞争法事务为航空公司提供专业咨询。此外，他曾担任大韩民国外交部航空法
事务法律顾问，并多次作为韩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法律委员会会议。
李教授他目前担任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第三副主席（2024–2028年），并曾于
2025年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第42届大会上担任法律委员会主席。

李载云
香港中文大学  法律学院副教授

彭宏逖教授是一位资深全球高管，在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领域拥有38年的领导经验，
曾 在 贝 莱 德 和 美 林 等 机 构 担 任 高 级 职 务 。 作 为 航 天 经 济 领 域 的 重 要 人 物 ， 他 现 任
BluFin Advisory 总裁及高级顾问，同时担任创星汇执行副主席。他将高端金融领域的严
谨理念与深科技创新相结合。自2026年初起，彭教授被任命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
全球管理学院的实践教授。在该职位上，他运用自身经验，推动学院在「新空间经济
」、外交与政策领域的创新硕士项目发展。彭教授拥有雷鸟学院航天领导力高级硕士
学位，并在亚太地区积极为初创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凭借其广泛的跨文
化人脉网络，他致力提倡「太空惠及全人类」的理念，并推动建设可持续商业航天生
态系统。

彭宏逖
创星汇  副主席

Paul Starr 曾被《亚洲法律》评选为「香港年度争议解决之星」。 他入选《亚太法律
500强》名人堂，并担任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仲裁业务的联席协调人。他亦被《亚洲法
律》评为建筑及争议解决领域的业界翘楚。作为中国首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一员，
Paul有幸代表众多中国内地及国际客户。他自1985年起在港澳执业，参与多项重大工
程，包括香港机场、主要道路、隧道、铁路及桥梁、主题公园、填海工程、数据中心、
先进环保项目、医院、赌场、展览中心，以及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的项目。在港澳地区
以 外 ， 他 的 业 务 遍 及 「 一 带 一 路 」 、 大 中 华 区 、 危 地 马 拉 ， 以 及 越 南 、 新 加 坡 、
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地。他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及亚洲国际仲裁中心的认可仲
裁员及调解员；并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国际仲
裁院、海南国际仲裁院及巴厘岛国际仲裁与调解中心担任仲裁员。Paul同时担任亚洲
国际法律研究院及香港红十字会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香港贸易发展局专业服务
委员会的委员。

Paul Starr
金杜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香港争议解决／基础设施业务负责人及国际仲裁团队联合协调人

作为普华永道法国咨询业务合伙人，Scatteia博士负责领衔其全球航天业务及驻巴黎、
图卢兹的核心战略团队。该团队深耕航天产业，不仅服务于业内的机构与商业大客户，
更为跨界涉足航天产品及应用的非航天企业提供深度支持。Scatteia博士拥有26年的航天
核心从业经验，战略足迹遍布欧洲及全球，曾为众多航天企业、航天局、政府间组织及
各国政府出谋划策。此外，他还在国际宇航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任职，并兼任航天经济
委员会主席，是全球航天界活跃的主旨演讲与圆桌论坛嘉宾。

Luigi Scatteia
普华永道  航天业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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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金远现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国际法教授，此前曾任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他曾于 2014 年至 2015 年赴麦吉尔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所担任 Erin J.C. Arsenault 
研究员，并于 2009 年至 2010 年在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中心担任访问研究员。苏
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外层空间法、海洋法以及国际航空法。其学术成果丰硕，
多篇论文发表于国际顶尖同行评审期刊，包括《中国国际法杂志》、《国际与比较法季
刊》、《亚洲国际法杂志》、《海洋开发与国际法》以及《国际海洋和海岸法期刊》等。

苏金远
武汉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

赵云教授先后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及硕士学位、荷兰莱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以及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博士学位。赵教授现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郑家纯基金
国际法教授兼副院长（内地事务）。赵教授同时担任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亚太区域办事
处代表。他获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太平绅士，并担任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专家委
员会成员。赵教授兼任国际空间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空间法学会常务理事、厦门国际法学院秘书
长，以及香港仲裁师学会副会长。他亦是珠海国际仲裁院、海南国际仲裁院及天津仲
裁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并被列入多家国际仲裁及调解机构的仲裁员和调解员名册。
赵教授在多个领域发表了著作，主要专注于外空法与争议解决。

赵云  太平绅士
香港大学  法律学院郑家纯基金国际法教授及副院长（内地事务）


